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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 Hilong Holding Limited 海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
日刊發之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當中載
有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港麗酒店
7樓景雅廳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考慮之事項及決議案）以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
九日刊發之宣派股息公告（「公告」）。

茲補充通告，股東週年大會將如原定如期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十時
正假座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港麗酒店7樓景雅廳舉行，會上除考慮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
載之事項外，亦會考慮下列新增事項：

「8. 宣派本公司之股息。」

承董事會命
Hilong Holding Limited
海隆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軍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附註：

1. 股東週年大會的所有決議案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以投票
方式表決，投票結果將根據上市規則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2. 凡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可委任另一名人士為其委任代表代其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投
票。持有兩股或以上股份之股東可委任多於一名人士為其委任代表。委任代表毋須為本公司的股東。

3. 就本補充通告所載將於股東週年大會考慮之新增事項而發出之補充代表委任表格連同本補充通告一併寄
發。股東如欲委派代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就本補充通告所載新增事項而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
案投票，請填妥及簽署補充代表委任表格，並於股東週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前，
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
心17M樓，方為有效。 

4. 誠如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公告所載，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星期五）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該段期間內將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為符合資格以獲派股息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連同相關股票及股份轉讓文
件須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抵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十七樓1712–1716室，以便辦理登記手續。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張軍先生、張姝嫚女士及紀敏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Datuk SYED HISHAM Bin 

Syed Wazir、袁鵬斌先生及汪濤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濤先生、劉奇華先生及 LEE Siang Chin 先生。

* 僅供識別




